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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一六三號解釋
中華民國 69年 6月 20日

解 釋 文

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

作為建築使用，而終止租約時，依法給與承租人該土地地價三分之一

之補償金，於依具體事實，扣除必要費用及實際所受損失後，如仍有

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

解釋理由書

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作

為建築使用，而終止租約時，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意思，為兼顧其生

活，減少租佃糾紛，以利都市建設，因於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修

正公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出租人「除

應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

外，並應給與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補償。」該條例於民國六十

六年二月二日修正為平均地權條例，並於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將上開規

定修正為：「耕地出租人依前條規定終止租約收回耕地時，除應補償

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其為自

行建築者，應就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預計土地增值稅，並

按該公告土地現值，減除預計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給予補償；

其為出售供他人建築者，給與該土地繳納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

之補償」，以補償租約終止後，承租人如有遷徒、轉業或其他支出之

必要費用及其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實際所受損失；此等金額，自非對承

租人應課徵所得稅之所得。故上項補償金，於依具體事實，扣除必要

費用及實際所受損失後，如仍有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類課徵所得稅。

院長 黃少谷

不同意見書一 大法官 陳世榮



司法院釋字第一六三號解釋

解釋文

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

售作為建築使用，而終止租約時，依法給與承租人該土地地價三分之

一之補償，應解為包括於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類自力耕作所

得之內，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解釋理由書

查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

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其第六類規定：「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之所得－全年收入減除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則

佃農自力耕作所得，仍應合併其個人其他各類所得計徵綜合所得稅。

自力耕作所得，得減除必要費用，就民國六十八年度而言，（一）有

賦額土地：不論種植何種作物，其自力耕作收入，均按賦額計算，必

要費用之減除，自耕部分一律為九十二％，承耕部分除減除九十二％

外，並得減除三七五租金。（二）無賦額土地：農業收入，按調查之

資料核定，必要費用為七０％（見臺北市國稅局六十九年一月編印六

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納稅服務手冊四四頁）。次所得稅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六類所列自力耕作、漁等之所得，不以因各該事業之

遂行可得繼續之收入為限，如因各該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之休止、轉

換、或廢止而為各該事業可得繼續收入之補償，一次所受補償金其他

關於各該事業所受收入金之額，具有代替因各該事業之遂行可得繼續

收入金額之性質者，應解為均包括於各該事業所得之內，併計課徵所

得稅（註）。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

築或出售作為建築使用，而終止租約時，依法給與承租人該土地地價

三分之一之補償，乃以代替承租人於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可得繼續收入

之全額所給與者，依上說明，仍屬自力耕作所得，自應依所得稅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六類課徵所得稅。有謂：承租人並無何出捐，又非須

再提供勞力，所給與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實為地價之分攤，應

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其他所得課徵所得稅云云，亦有

謂：補償承租人失去之財產權，其非另有所得，不應課徵所得稅云

云，均不足採。至於本會議審查會通過之解釋理由謂：以補償租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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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後承租人如有支出之遷徙，轉業或其他必要費用及其租約預期存續

期間實際所失利益後，如仍有所得，自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類課徵所得稅云云，本人認為有以下幾點之不可：（一）該土地

申報地價二分之一，即為其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可得繼續收入之金額，

係確定額，出租人固不得證明可得收益之實額較少於申報地價三分之

一而請求減額，即承租人亦不能證明於申報地價三分之一外，有其他

收益，更請求補償，要非雙方或第三人得依具體事實另行計算，且自

民國四十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頒布及民國四十六年本會議釋字第七

十八號解釋後，一般耕地之出租人收回出租之耕地自耕、建築或處

分，似已成不可能，承耕權又可繼承，僅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即已無法

算定，此其一；（二）所失利益係損害賠償，既係損害賠償，則非應

課稅之所得，殊不知出租人之終止租約為法所許，誠如解釋理由前段

所說，為兼顧承租人生活，減少租佃糾紛，以利都市建設，因認應給

與，益見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補償，非因不履行契約或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金，而有代自力耕作所得之性質，使承租人一次得全部

所得，此其二；（三）出租人之止約收回，與承租人之遷徙、轉業無

關，蓋非因承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因遷徙或轉

業於棄其耕作權所給與也，既非必要費用，若承租人不須遷徙或轉業

者，則出租人是否得將此部分補償扣除不給，此其三；（四）申報地

價三分之一之補償，扣除實際所失之利益後仍有所得，既無補償之名

目，則應退還出租人，如謂不退還，則為贈與所得而非其他所得，自

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課徵所得稅，此其四。綜合之，

審查會多數決議是否正確，令人懷疑，合加說明如上。

註：參照日本所得稅法施行規則七條之一一。

不同意見書二 大法官 姚瑞光

一、程序上之不同意見

按司法機關處理司法案件，須先為程序上是否合法之審查，

必於程序上已經合法後，始得進而為實體上之審查。程序上如不

合法者，無須為實體上之處理，此為處理司法案件之通則。若不

按此通則處理，無論其動機是否正當，均屬有違法治常現。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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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係以財政部就耕地承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與

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大致相同）所取得之三分之

一之補償，以命令釋示屬於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舊

法為第八類）之其他所得，應課徵所得稅，係「不顧事實與法理

⋯⋯其見解不無可議」為理由，而函請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七條規定予以統一解釋之案件。查依該條規定聲請解釋者，其程

序上之要件如下：

一、須為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聲請。

二、須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掌理之事項而為聲請。

三、須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

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而為之聲請。

卷查監察院來函，無隻字敘及係行使憲法上所賦予之何項職

權（同意、彈劾、糾舉、審計、糾正）而必須聲請解釋之事，不

過對於財政部 61.2.26 台財稅第三一七四一號令（釋示應課徵所
得稅），單純的表示其認為不應課徵所得稅之意見，即：「佃農

⋯⋯所獲得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補償，一般均認為得不償

失，蓋實際上不能以此補償金取得相當原耕地之承租權⋯⋯而財

政部不顧事實與法理，釋為應課徵所得稅，其見解不無可議」而

已，此種非就監察院行使憲法上所賦予之職權，而單純的就財政

部所為釋示應課徵所得稅之上開命令，表示其認為不應課徵所得

稅之意見，與一般公私機關、學校、學者、人民所為「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見解無異，顯然不合上開可得聲請

統一解釋之法定要件（註一），依法應不予解釋或不受理（註

二）。

註一：如果認為中央或地方機關非依法行使職權所表示之意見與

他機關行使職權依法表示之意見有異者，即得聲請統一解

釋，則監察院於依法行使同意權，為不同意之決定，其他

中央或地方機關表示應為同意之意見時，或監察院於依法

行使職權，提出彈劾案，其他中央或地方機關表示不應提

出彈劾之意見時，均得聲請統一解釋，豈非任何中央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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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關，皆可藉聲請統一解釋之名，而行干涉他機關依法

行使職權之實，其為不可，情節顯然。

註二：關於聲請統一解釋，不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法

定要件者，應如何處理，該法未設明文，依該法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法意及釋字第二號解釋之先例，可為「不予解

釋」之解釋；依同法第四條第二項類推解釋，亦可為「應

不受理」之處理。

關於監察院究係行使憲法規定之何項職權，有適用平均地權

條例第七十七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之規定之必

要，本席曾於第一０一一次（69.5.2）全體審查會時，表示應向
監察院詢明後決定應否受理之意見，如大法官中有能從監察院來

函獲知其係行使何項職權而須聲請統一解釋者，亦請明示。本會

議對於本席之意見，既置而不理，迄今又無任何一位大法官能說

明監察院究係行使何項職權而須聲請統一解釋者，遽為受理並予

解釋，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之程序，成為具文，有

失司法機關處理司法案件之常規，不無遺憾。

二、實體上之不同意見

一、出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給與承租人之三分之

一之補償，與終止租約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意思無關。

按出租人依法終止租約，係因出租人一方意思表示而生

向後的消滅租約效力之單方法律行為，性質上無「出於承租

人之自由意思」之可能，故以耕地出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終止租約，收回耕地，「非出於

承租人之自由意思」為理由，而認「應給與該土地申報地價

三分之一之補償」，殊無法理上之依據。觀於耕地租約屆滿

時，出租人確有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之情形，而承租人因出

租人之收回耕地，致失家庭生活依據者，依以往慣例，係由

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酌情准許出租人收回

一部分耕地（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顯然

「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意思」，但並不生應由出租人給與承

租人若干補償之問題自明。且就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八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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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觀之，對於「與承租人協議成立者（即出於承租人之自由

意思者）」與對於「拒不接受協調（即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

意思者）」之承租人，彼此所受補償，並無差別之情形，可

知出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給與承租人三分之

一之補償，與終止租約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意思無關。

二、耕地承租人遷徙所需費用以及轉業所需資金，顯非取得該三

分之一之補償必須支付之費用，不在應自該補償收入減除之

列。

按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得減除之必要費

用，係指因取得該項所得（其他所得）而必須支付的費用而

言。例如因取得依約沒收買受人所交之定金而必須支付之訂

約費用及催告履行契約之費用是。本件承租人因出租人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終止租約，收回

耕地，依法當然取得之三分之一之補償，無論係經協議成立

而取得或經政府協調而取得（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八條），

與於取得該項補償後，因遷徙他地而須支出之遷徙費，或因

轉業所需之資金無關，均顯非依法當然取得該項補償而必須

支付之費用。本件解釋理由書以「遷徙、轉業」作為取得該

項補償而支出之必要費用之例示，不無誤解法意。

三、出租人依法終止耕地租約，經獲准許後，承租人已無租約預

期存續期間之利益，且縱有該項利益，亦係自力耕作之所

得，依法原應課徵所得稅，如果因止約所得之三分之一之補

償，係補償該項預期之利益，何得先予「扣除」該項利益，

而不課徵所得稅？

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得終止租約之出

租耕地，以終止租約後，該土地即能供建築使用者為限，故出租

之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在未依法建築前為空地，承租人

不得預期仍供耕作之使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九十一條、

土地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二條法意甚明。因之，出租耕

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後，無論租約期間已否屆滿，承租人均無

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利益之可言，自亦不因出租人之依法收回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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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失去該項利益。退步言之，縱令承租人於出租人或買受人興工

建築以前，仍可繼續耕作，並有利益（純益），該項利利益（所

得），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類規定，係自力耕作之所

得，原應課徵所得稅，令因終止租約，依法當然取得之三分之一

之補償，倘係補償該項預期之利益，依同一法理，當然亦應課徵

所得稅，何得先予「扣除」該項利益，認係「租約預期存續期間

所失之利益」（註：於本件不同意見書提出後，經大會決議將文

字改為「⋯⋯所受損失」），而不課徵所得稅？總之，本會議既

認承租人取得之該項補償，係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之

其他所得，自不得於法條列舉可得減除（非「扣除」）之「成

本」及「必要費用」之外，自行立法，等於增列「扣除租約預期

存續期間實際所失之利益」（註：同前，已改為「所受損失」）

一項，不予課徵所得稅，法外施仁，難謂妥適。

基上理由，特擬具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如下：

解釋文

耕地承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取得之三分之一之補

償，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

解釋理由書

耕地承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取得之三分之一之補

償，依內政部六十九年一月廿五日台內地字第五五九八八號函，認係

國家「兼顧佃農生活，輔導其轉業」之政策性之補償；依財政部六十

九年五月廿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二００號函，認係「承租人依法當然取

得之收人」，而非損失補償性質。自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九類課徵所得稅。

抄監察院函

受 文 者：司法院

副本收受者：本院財政委員會

主 旨：為因實施都市計畫，原出租農地由地主收回，依規定給與佃

農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補償，該補償金是否應課徵所得稅，



司法院釋字第一六三號解釋

事涉法律解釋問題，函請依法解釋見復。

說 明：

一、查行政院台六十七財０九四三號函對財政部 61.2.26 台財稅
第三一七四一號令：「查本案承佃權因法定原因發生而終

止，由地主給予承租人因對該農地開墾，改良及地上物之損

失補償，既屬補償性質，自與一般所得不同，不應課徵所得

稅，前經本部令釋在案。至除上項補償金外，復依實施都市

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另給予佃農申報地價三分之

一概括性之補償，雖仍係補償，但其性質乃因終止是項承租

權利而獲得之收入，應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類其

他所得範圍，依法應合併申報課徵所得稅」。准予備查在

案。

二、按耕地承租權係財產權之一種，為佃農恃以維持生活之憑

藉，佃農承租耕地在都市計畫範圍內被出租人收回，頓失生

活之依據，顯係受有損失，此項損失尚難估計其金額，因而

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出租耕地，除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綠帶者外，出租人為收

回自行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使用時，得終止租約。出租人依

前項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應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

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並應給與該土地申報地

價三分之一之補償。」（現行法條修改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七

十六、七十七條。）以補償佃農失去之財產權，其非另有所

得，甚為明顯。

三、復按佃農喪失農地承租權所獲得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

補償，一般均認為得不償失，蓋實際上不能以此補償金取得

相當原耕作地之承租權，而政府認其為因終止承租權利而獲

得之收之，應課徵所得稅，揆之事實，顯失公允。況實施都

市平均地權條例原第五十六條明定為「補償」，自與一般所

得情形不同，而財政部不顧事實與法理，釋為應課徵所得

稅，其見解不無可議。

四、以上關於佃農因終止租佃權而取得概括性補償，是否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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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得」，應否課徵所得稅，本院與行政院之見解有異，依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應請貴院統一解釋。

五、本案經本年十月九日本院第一千五百八十九次會議決議通

過。


